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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風險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 

 

訂定單位：風險管理部 

 

第一條 

為有效落實本公司風險管理運作機制，降低對公司穩定經營可能產生之風險，並

從風險管理中創造實質價值，爰依「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」及「保險業風險

管理實務守則」之規定，設立「風險管理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，並訂定

「風險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」以資遵循。 

第二條 

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3人，且應有至少一名具有金融保險、會計或財

務專業背景之獨立董事參與並擔任召集人及主席，一般委員則董事會成員組成。

其任期與委任之董事會屆期相同，得連選連任。 

第三條 

本委員會之職掌任務如下： 

一、擬訂風險管理政策、架構、組織功能，建立質化與量化之管理標準，定期向

董事會提出報告並適時向董事會反應風險管理執行情形，提出必要之改善建

議。 

二、執行董事會風險管理決策，並定期檢視公司整體風險管理機制之發展、建置

及執行效能。 

三、協助與監督各部門進行風險管理活動。 

四、視環境改變調整風險類別、風險限額配置與承擔方式。 

五、協調風險管理功能跨部門之互動與溝通。 

六、授權風險管理部處理其他單位違反風險限額時之事宜。 

第四條 

本委員會每季召開會議一次，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。 

若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時，得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。每次會議召開須於

七日前通知所有委員及列席人員。但有緊急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 

本委員會得請本公司相關部門經理人員、內部稽核人員、會計師、法律顧問或其

他人員列席並提供相關必要之資訊。但無表決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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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 

本委員會之召開，應至少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並設置簽到簿供出席委員簽名。 

本委員會之決議，應有全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。表決之結果，應當場

報告並作成紀錄。 

依法令規定須提報董事會之風險管理事項，應先經本委員會通過後，再報請董事

會報告或討論通過方得執行。 

第六條 

本委員會議事內容應作成會議紀錄。而決議之事項，其相關執行工作，得授權風

險管理部續行辦理，並以書面或口頭向本委員會報告，必要時應於下次會議提報

本委員會追認或報告。 

第七條 

本規程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28日訂定 

中華民國 104年 03月 20日修訂 

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0日修訂 

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15日修訂 


